
附件1
霍邱县中心小学教育教学业务督查评分表
	项目
	内         容
	分值
	得分

	（一）

校园环境10分
	学校育人环境优雅，校园文化和班级文化凸显育人功能。
	10
	

	（二）

教育教学管理
30分
	1.学校教育教学业务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建立健全，执行到位。
	6
	

	
	2.课程表编排合理，真正做到开齐课程、开足课时，课表真实。
	6
	

	
	3.教务处、教研组各项计划齐全，实用，学校经常开展听评课活动。
	6
	

	
	4.学校领导重视教育教学工作，经常深入班级听课，每学期不少于10节。
	6
	

	
	5.教师教学计划、备课等业务规范、实用，符合《霍邱县义务教育阶段教学指导意见》（教研〔2021〕21号）文件要求。
	6
	

	（三）

课堂教学30分
	1.教学目标明确、具体、恰当，面向全体学生，可操作性强。
	6
	

	
	2.教学方法灵活、多样，能够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。
	6
	

	
	3.教学环节合理、紧凑，层次清晰，师生关系融洽。
	6
	

	
	4.教学效果良好，所有学生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。
	6
	

	
	5.语言规范，教态亲切、自然，能恰当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，驾驭教材能力强。
	6
	

	（四）

学生活动与习惯
10分
	1.学校注重学生的养成教育，效果良好。
	3
	

	
	2.充分发挥少先队、兴趣小组的作用，开展文艺汇演、绘画、运动会等活动。
	3
	

	
	3.扎实开展大课间及“两操”活动。
	4
	

	（五）

作业管理

10分
	1.规范学生用笔。1-2年级用铅笔书写，3-6年级用纯蓝钢笔书写。
	4
	

	
	2.作业设计与布置科学合理，批改规范，反馈及时，符合《霍邱县义务教育阶段教学指导意见》（教研〔2021〕21号）文件要求。
	6
	

	（六）

功能室

使用
10分
	1.开放学校的图书室、阅览室，设立专题阅读区。发挥图书室、阅览室作用，经常开展各种读书活动。
	5
	

	
	2.充分发挥科学探究室、音体美等功能室作用，有活动计划、记录。
	5
	

	总  分
	


